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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宋元讲史话本和话本小说中, 引入韵文叙述的话头与说

话伎艺分回演述的体制性特征有密切的关联。 由于小说作者要对分回部分的

叙述进行打磨, 故而引入韵文的话头也会被删改, “两个话头 + 一首韵文”、
“一个话头 + 两首韵文” 以及无话头引入的韵文等较为特殊的韵文叙述方式

纷纷出现在文本中。 与此同时, 这些话头在文本化小说中承担的体制功能也

发生了变化。 对这些话头的考察可以在 “套语” 的笼统印象之下细致辨析

其不同阶段的体制功能以及成因, 并充分发掘在话头中蕴含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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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散结合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叙述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质。 无论是散文

叙述还是韵文叙述, 都得到了论者较多的关注。 就韵散结合而言, 在散文叙

述和韵文叙述之外,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 即转入韵文叙述的引入语,
也就是胡士莹先生所说的: “诗词韵语的安排, 一般是以 ‘正是’、 ‘但见’、
‘怎见得’、 ‘端的是’ 和 ‘有诗为证’ 或者是 ‘常言道’、 ‘俗语说’、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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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云’ 等等话头引入的。”① 这些话头既不属于散文叙述, 也不属于韵文叙述,
而是成为韵文叙述和散文叙述的间隔。 由于话头在小说中反复出现, 并且其对

韵文的引领在小说文本中形成了某种叙述的故套, 故而这些话头也往往被视为

古代小说中的 “套语”。 此外, 由于这些话头除了引领韵文的共同作用, 彼此之

间似乎缺乏功能方面的差异性, 故而在研究中也更容易受到忽视。
事实上, 在 “套语” 的集体表征之下, 这些话头承载的体制功能并不

一致, 而它们也都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演变才渐趋定型, 并且这一演变与古代

小说从现场表演到文本阅读的变迁历程紧密相连。 因此, 对话头的深入探讨

不仅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晰地审视古代小说韵散结合的文体特质及其叙述程

式, 而且能够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探讨古代小说的文本

层次及其变迁历程。

一、 话头的分回职能及其映射下的文本删改

有学者认为, 古代小说中的 “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 是受到了佛经的

影响,② 也有学者从辞赋、 杂史杂传以及诗序中找寻在白话小说中插入诗词

韵文的本土渊源;③ 而小说中的话头则可以在变文中找到其前身: “凡论断

处引证处之 ‘有诗为证’ 下引诗词之形式, 岂非即变文中 ‘当此之际, 有

何言说?’ 下引韵文云云之形式演变而成者耶?”④ 在变文中, “当此之际,
有何言说” “若为陈说” 等已作为韵文叙述的引入语频繁出现, 这些引入语

既是通俗小说中话头的前身, 也为通俗小说运用话头的 “程式化” 叙述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⑤

除了追溯话头的渊源和前身,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话头在宋元说话伎艺中

承载的功能, 这是话头大量出现于表演场上并留存在后世小说文本中的更为

重要的原因。 胡士莹先生认为, 话头的存在 “是为了顺畅地由说白 (散文)
转入吟诵 (韵文), 这正是 ‘说话’ 的特点”。⑥ 在说唱结合的 “说话”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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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中, 话头的存在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提示接下来要进入唱的单元, 使观众

不至于因忽然而至的由说转唱而愕然, 并且能够让他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

受和欣赏唱的部分。 从表演的角度说, 看似简单而累赘的这些话头其实有极

为重要的功用, 它们使由说转唱的交接得以流畅进行, 并且是将说与唱融为

一体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 话头不仅是说唱结合表演方式的黏合剂, 而且是说话伎

艺体制性特征的重要一环。 对宋元说话伎艺的家数, 学界虽然历来聚讼纷

纭, 但至少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 即 “讲史” 与 “小说” 是说话伎艺的两

家。 在说话艺人表演时, 由于 “讲说前代书史文传、 兴废争战之事”① 的

“讲史” 篇幅较长, 故而需要分回讲述。 对小说而言, 其实也需要分回:
“因故事较长, 说话人又大加丰富充实, 因而不能一次讲完, 必须分回。”②

在我们现在所见的宋元话本小说的文本中能看到很多表演分回的痕迹, 也足

以证明这一点。
在分回讲述的说话伎艺中, 由于静场、 候场以及散场的需要,③ 故而每

一回的表演都会以韵文作为讲述的起始, 并同样会以韵文作为此回讲述的终

结。 因此, “韵文 + 散文叙述的故事 + 韵文” 构成了每一回讲述的基本单

元, 一部完整的讲史或小说的表演就是通过对这一单元的不断重复和前后连

缀完成的。 从这一角度看, 韵文和话头承担了类似的功能。 一方面, 用来分

回的这些韵文自然要承担这种体制性功能; 另一方面, 正是因为这些韵文都

需要有话头引入, 所以负责引入韵文的话头其实也担负了与韵文功能相同的

体制性特征。 也就是说, 讲史与小说话本中的分回职能是由韵文以及引入韵

文的话头共同承担的。
以在小说文本中明确提及了分回, 并大致保留了分回部分叙述的 《张生

彩鸾灯传》 为例:
次早雇舟, 自汴涉淮, 直至苏州平江创第而居。 两情好合, 谐老百

年。 正是:
意似鸳鸯飞比翼, 情同鸾凤舞和鸣。
今日为甚说这段话? 却有个波俏的女娘子也因灯夜游玩, 撞着个狂

荡的小秀才, 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 未知久后成得夫妇也不? 且听

下回分解。 正是:
灯初放夜人初会, 梅正开时月正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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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道那女娘子遇着甚人? 那人是越州人氏, 姓张, 双名舜美。①

这段文字留存了来自说话表演的分回痕迹, 在 “且听下回分解” 前后各有

一首韵文, 前一首韵文是上一回的 “回尾”, 后一首韵文则是下一回的 “入

话”, 这两首韵文间隔开了前后两回的叙述。 两首韵文都由 “正是” 引出,
因此作为话头的 “正是” 也参与到这一分回中, 同样是分回部分叙述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恰是基于这一原因, 当胡士莹先生论及 《六十家小说》
中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的段落划分时, 也是以 “每逢用 ‘正是’ 之处,
就是一个段落之处”② 来进行区分的。

需要说明的是, 依据韵文在宋元讲史话本以及话本小说中是否承担原本

说话伎艺分回的体制功能, 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韵文分为 “体制性” 韵文

和 “非体制性” 韵文。③ 因此, 从引入韵文的话头的体制功能入手进行探

讨, 或许可以成为把握小说中纷繁复杂的韵文叙述现象的一条捷径。 就体制

功能而言, 尽管在说话伎艺的现场表演中, 分回韵文以及 “且听下回分解”
这一分回提示语的存在, 使话头在分回方面的功能并不彰显, 但在这些小说

进入文本阶段之后, 由于分回部分 “且听下回分解” 之类的提示语基本都

被删除, 故而原本被其遮掩的话头的分回职能旋即凸显出来。
在被论者视为 “现存宋代小说家话本中最接近原貌的一个标本”④ 的清

平山堂所刻的 《杨温拦路虎传》 中有如下这段文字:
员外把三贯钱与杨三官人做盘缠回京去。 正是:
将身投虎易, 开口告人难。
才人有诗说得好:
求人须求大丈夫, 济人须济急时无。 渴时一点如甘露, 醉后添杯不

若无。
那杨三官人得员外三贯钱, 将梨花袋子袋着了这钱……⑤

这段文字的叙述程式与前面所举 《张生彩鸾灯传》 并无二致, 虽然两首韵

文之间的分回提示语被删除, 但连用的两首韵文还是显现并标识了来自说话

伎艺的分回痕迹, 而与这两首韵文功能相同的则是韵文之前的 “正是” 以

及 “才人有诗说得好” 这两个话头。 在此文本中, 这两个话头实际上也取

代了被删除的 “且听下回分解”, 成为对小说原本分回痕迹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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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在小说文本化的过程中, 被删除的不只是 “且听下回分

解” 这样的分回提示语, 用来分回的韵文往往也是被重点删改的对象。 仍以

《杨温拦路虎传》 的叙述为例:
杨官人使了一个旗鼓。 茶博士拣棒才开, 两条棒起, 斗不得三两

合, 早输了一个人。 正是:
未曾伸出拿云手, 莫把蓝柴一样看。
那官人共员外使棒, 杨温道: “我不敢打着, 打着了不好看。” 使

两三合了, 员外道: “拽破, 你那棒有节病。”①

在这段叙述中, 虽然只有一首韵文, 但在韵文之前的 “早输了一个人” 留

下了一个未曾交代结果的悬念, 而在韵文之前的 “斗不得三两合” 与之后

的 “使两三合了” 则构成了一个重复叙述, 这都是分回部分常见的叙述方

式。 因此, 与前面所举的两个例子相同, 这段文字也留存了来自说话伎艺的

分回痕迹, 只是由于分回提示语以及分回部分的另一首韵文都被删除, 故而

形成了只剩一首韵文的文本状貌。 但就分回而言, 这首韵文也并不完全是形

单影孤的, 作为话头的 “正是” 同样被保留下来, 二者共同标识了原先的

分回。 换言之, 这一话头在标识分回方面起到的作用与其引入的韵文 “未曾

伸出拿云手, 莫把蓝柴一样看” 的作用是相得益彰的。
由以上探讨可以看到, 来自说话伎艺的话头除了在说唱结合的表演方式

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还是说话伎艺分回这一体制性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其原本承载的体制功能在文本化的话本小说中甚至还会得到进一步凸显,
这些都足以使我们突破以往认为这些话头只是 “套语” 的偏颇观点, 转而

将之置于古代小说文体形成以及文本变迁的研究框架中进行更为深入的

讨论。
此前所举的三段文字有一个共同点, 即所有的韵文都由一个话头引出,

这也是在古代小说中最为标准且最为常见的韵文的叙述程式, 即 “一个话

头 + 一首韵文” 。 同时要注意到, 在元代刊刻的讲史话本中, 另一种叙述方

式也颇为常见, 以 《前汉书续集》 的一段文字为例:
吕后再进樽酒与高皇, 高皇意下如何? 有诗为证。 诗曰:
懒顾杯中酒, 频思塞上忧。
吕后见高皇龙颜不悦, 问: “大王, 方今天下和平……”②

在这段文字中, 虽然只有一首韵文, 在韵文之前却出现了一个问句, 这种一

个问句加一首韵文的组合是在宋元话本以及讲史话本中较为常见的分回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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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物,① 与两首连用的韵文一样, 标识了留存在小说文本中来自说话伎艺的

分回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 这段文字中的韵文并非由一个话头引出的, 而是由

“有诗为证” 以及 “诗曰” 两个话头引出的, 形成了 “话头 1 + 话头 2 + 一首

韵文” 的特殊表达。 这种以两个话头引入韵文的叙述方式在宋元讲史话本中

并不鲜见, 并且与其他话头无关, 所有这些叙述集中使用的都是 “有诗为

证” 和 “诗曰” 两个话头的组合。 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有诗为证” 有

时也作 “有某某诗为证”, 如 “有胡曾咏史诗为证” “有周昙咏史诗为证”,
具体情形如表 1 所示。

表 1　 在部分宋元讲史话本中 “有诗为证” 和 “诗曰” 组合的两种情形的具体分布

话本名
“有诗为证” +

“诗曰”

“有某某诗为证” +

“诗曰”
总计

《武王伐纣书》 9 1 10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0 4 4

《秦并六国平话》 0 16 16

《前汉书续集》 2 0 2

《三国志平话》 2 0 2

《宣和遗事》 4 0 4

《薛仁贵征辽事略》 2 0 2

总计 19 21 40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从表 1 可见, 在宋元讲史话本中, “有诗为证 + 诗曰” 的叙述方式共出

现了 19 次, “有某某诗为证 + 诗曰” 的叙述方式则出现了 21 次, 虽然相较

以一个话头引入一首韵文的叙述方式而言, 这两种叙述方式出现的次数要少

得多, 但 40 次的总计数字还是提醒我们要对这一现象给予必要的关注。 之

所以会出现这两种特殊的叙述方式, 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其一, 这或许与讲史话本在文本化过程中经历的删改相关。 如前所论,

在从场上表演到文本阅读的演变过程中, 原先来自说话伎艺的分回痕迹会经

受打磨, 不仅分回提示语被删去, 而且分回处原本作为回尾以及入话的两首

连用韵文也可能被删改。 如果分回处的两首连用韵文只被删去一首, 而韵文

·19·

叶楚炎: “有诗为证” 与 “正是”: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韵文话头的体制功能及其演变

① 宋元讲史话本以及小说话本的分回主要标志物指两首连用的韵文; 所谓分回复合标志物

指一首韵文和分回次要标志物 (包括问句、 对后续情节的预示以及重复叙述) 相结合而

形成的特殊叙述。 关于小说分回标志物的详细论述, 参见叶楚炎: 《论宋元话本小说中

的分回》, 《文学遗产》 2018 年第 3 期, 第 97 ~ 115 页。



的引入语却被保留下来, 就会形成两个话头引入一首韵文的状况。 此种情

况, 可以参见 《薛仁贵征辽事略》 的这段文字:
仁贵曰: “见在白身。” “我奉贤一荐着。” 是谁? 有诗为证。 诗曰:
昔日马周贫且贱, 等闲不入俗人面。 被吾一纸荐贤书, 布衣走上黄

金殿。
今日仁贵白衣见帝, 乃是马步军常何将仁贵回来……①

这段文字保留了一个问句加一首韵文的分回复合标志物, 标识了原本的分回

痕迹。 由此可以判断, 原本这里应该有承担回尾和入话职能的两首韵文, 但

其中的一首已被删除, 只剩下我们看到的这一首。 因此, 这首韵文前面的

“有诗为证” 和 “诗曰” 两个话头原先应当只有一个属于这首韵文, 而另一

个话头则应是被删除的那首韵文的引入语。 也就是说, 两个话头引入一首韵

文的叙述方式很可能是对原本分回部分的叙述进行删改后而形成的。
其二, 两个话头引入韵文的特殊叙述方式还可能与讲史话本在文本阅读

阶段的接受需求有关。 在 《全相平话五种》 《宣和遗事》 中可以看到, 当出

现两个话头的时候, 两个话头的刊刻形式并不相同, “有诗为证” 与其他部

分的叙述文字并无区别, 而 “诗曰” 则多是阴文。 需要说明的是, 在这些

讲史话本中, 两个连用话头中的 “诗曰” 多是阴文, 即便只有 “诗曰” 一

个话头, 也多是 “阴文”。 尽管放在全书的刊刻体例中, 两个话头中 “诗

曰” 为阴文并不特殊, 但从阅读效果上说, 相较只有阴文 “诗曰” 引入的

韵文, 以两个话头引入且 “诗曰” 为阴文的韵文无疑更为醒目。
除了 “诗曰”, 在 《全相平话五种》 的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和

《三国志平话》 中还出现了诸多阴文小标题, 这些小标题在只分上、 中、 下

三卷的讲史话本的内部又区分出数十段, 这一设置 “显然是根据阅读的需

要, 由刻者设计使用的”。② 就实际效果而言, 与这些小标题同样为阴文的

“诗曰”, 在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和 《三国志平话》 中也起到了与小

标题功能相同的区别段落的作用。 而在没有使用阴文小标题的其他讲史话本

中, 频繁出现在文本中且被刊刻为阴文的 “诗曰” 更是独立完成了类似小

标题的分段的任务, 成为文本内部分段阅读的醒目标识。 同样, “诗曰” 在

与 “有诗为证” 这一话头合用时, 其在分段方面发挥的标识作用也更为重

要。 或许这也可以解释在 《全相平话五种》 的 《武王伐纣书》 和 《秦并六

国平话》 中, 两个话头加一首韵文的叙述方式为何更为普遍: 相较有阴文小

标题的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和 《三国志平话》, 这两部讲史话本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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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刊刻为阴文的 “诗曰” 进行文本内部的分段的, 而 “有诗为证” 对阴

文 “诗曰” 分段作用的强化也正适应了这一文本阅读的需要。
两个话头的韵文引入方式在文本阅读方面的功能还不止于此。 相较其他

话头, “有诗为证” 既以较为郑重的方式引入了韵文叙述, 又通过对韵文的引

领形成了对小说叙述的雅化。 尽管 “有诗为证” 引入的韵文往往可能难以归

入雅文学的范畴, 但 “有诗为证” 形成的先声夺人的效果构成了对后面韵文

的雅化修饰, 这种效果是 “正是” “但见” “怎见得” “端的是” 等其他话头

无法比拟和取代的。 因此, 从理论上说, “有诗为证” 应当与文本阅读阶段的

讲史话本更相契合。 从这一角度看, 与 “有诗为证” 功能相近并且同样适合文

本阅读的话头便是 “诗曰”。 这两个功能相近的话头之间的联合能够将雅化的效

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这应该也是在讲史话本中往往连用 “有诗为证” 与

“诗曰” 两个话头引领韵文, 而其他话头则没有形成这种连用的重要原因。
在表 1 中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现象, 即 “有某某诗为证 + 诗曰” 叙述方

式的出现次数要略多于 “有诗为证 + 诗曰”。 相较其实无可考证的 “有诗为

证”, 举出韵文作者的 “有某某诗为证” 看似更具可信度①———尤其是在历

史题材的作品中。 同时, 这种方式也具有更好的雅化效果, 并且更加符合文

本阅读阶段的读者的接受需求。 由此看来, “有某某诗为证 + 诗曰” 的出现

次数多于 “有诗为证 + 诗曰”, 或许与这一表达方式在以上这些方面都更具

优势直接相关。
以上论及的两个原因之间并非全无关联。 按常理说, 在分回处的其中一

首韵文被删去之后, 其话头显然也应被删去。 但小说中的话头之所以被保留

下来, 并形成与另一个话头的连用, 并不是因为文本修订者的疏忽。 问题的

关键之处在于, 文本修订者在对删改之后形成的两个话头连用的叙述中, 看

到了其在文本阅读中具有的潜能, 故将其留存下来, 甚至出于段落划分以及

雅化修饰的需要还有意识地在文本中加以运用。② 换言之, 文本阅读的接受

需求使两个话头的连用在讲史话本中大量出现, 而在讲史文本化过程中经历

的删改则是触发这一叙述方式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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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表演到阅读: 不同韵文叙述方式的形成

前文所论两个话头连用的叙述方式均出现在讲史话本中, 相较之下, 在

宋元话本小说中这一叙述方式则极为罕见, 在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 收录

的作品中, 只有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一篇出现了一处 “有诗为证” 与

“诗曰” 的连用。 此外, 改编自 《六十家小说》 的 《戒指儿记》 并被收入

《古今小说》 的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一篇的篇尾也出现了这一叙述方式。
不过, 由于 《戒指儿记》 结尾处残缺, 故而我们已无从知晓这一叙述到底

是不是 《戒指儿记》 原本所有。 之所以在宋元话本小说中这一叙述方式的

出现次数如此稀少, 应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说都刊刻于明代相关。 相较

元代刊刻的 《全相平话五种》, 这些话本小说经历了更多的文本删改, 而绝

大多数的 “有诗为证” 与 “诗曰” 或许也便消泯在这些删改的过程中。
事实上, 修订者可能对这一表达方式有特殊的敏感性。 我们可以通过

《金瓶梅》 从词话本到绣像本的演变来观照这一问题。 在词话本中出现了两

处 “有诗为证” 与 “诗曰” 两个话头的连用, 以下面这段文字为例:
妇人笑道: “怎的颠倒说? 常言人无刚强, 安身不牢。 奴家平生快

性, 看不上这样三打不回头, 四打连身转的人。” 有诗为证。 诗曰:
叔嫂萍踪得偶逢, 娇娆偏逞秀仪容。 私心便欲成欢会, 暗把邪言钓

武松。
原来这妇人甚是言语撇清……①

妇人笑道: “怎的颠倒说? 常言人无刚强, 安身不长。 奴家平生性

快, 看不上那三打不回头, 四打和身转的。” ……二人在楼上一递一句

的说。 有诗为证:
叔嫂萍踪得偶逢, 娇娆偏逞秀仪容。 私心便欲成欢会, 暗把邪言钓

武松。
话说金莲陪着武松在楼上说话未了……②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 两段文字的散文叙述和韵文叙述基本相同, 其显著的区

别在于话头: 词话本中 “有诗为证” 加 “诗曰” 的叙述方式在绣像本中被

改为只剩 “有诗为证”, “诗曰” 则被删去; 而对另一处 “有诗为证”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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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的文字, 绣像本则在保留韵文的同时, 将两个话头全部删去, 从而

将这一特殊的叙述方式彻底清除。
就古代小说中话头使用的整体态势而言, 话头不是越来越多, 而是越来

越少。 一方面, 这是韵文反复经历文本修订者删减的结果———无论是 《六十

家小说》 中的作品被写入 “三言”, 还是 《金瓶梅》 从词话本到绣像本的变

化, 其韵文的减少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而在韵文被删减的过程中, 负责引入

韵文的话头也往往会被删去。 另一方面, 即使韵文被文本修订者保留下来,
其话头也会被删除。

在 《六十家小说》 中共有 35 处两首连用的韵文, 但两首连用韵文都有话

头引入的只有 16 处, 而其余 19 处两首连用韵文只有一个话头, 也便形成了与

前面所论两个话头引入一首韵文恰好相反的由一个话头引入两首韵文的叙述

方式, 对此, 可以在两首连用韵文最多的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中略举一例:
陈辛见妻如此说, 心下稍宽。 正是:
青龙与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天高寂没声, 苍苍无处寻;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当日, 陈巡检唤当直王吉……①

这段文字出现了两首韵文, 从叙述方式看, 两首韵文都是由 “正是” 一个

话头引出的。 这一叙述方式的出现与文本形态的话本小说对分回痕迹的打磨

密切相关: 如前所论, 两首连用韵文标识的是说话表演留下的分回痕迹, 而

这一处分回显然经过了文本修订者的打磨。 之所以两个韵文只有一个话头,
原因就在于第二首韵文的话头在这一打磨的过程中被删去。 也就是说, 修订

者虽然保留了原本作为分回处回尾和入话的两首韵文, 却将韵文之间的分回

提示语以及第二首韵文的话头删去。 经过这一处理, 原本被分回提示语与话

头区隔的两首韵文得以连接在一起, 来自说话表演的分回叙述则被遮掩, 在

文本中形成了 “一个话头 + 两首韵文” 的特殊叙述方式。
可以与之相互生发的是在宋元讲史话本中多次出现的没有话头引入的单

首韵文。 这种情形在讲史话本中颇为常见: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中有

4 处, 《三国志平话》 中有 8 处, 《秦并六国平话》 中有 12 处, 《五代史平

话》 中有 3 处, 《宣和遗事》 中则有 7 处, 《薛仁贵征辽事略》 中亦有 1 处。
在合观讲史话本中的这 35 处无话头引入的单首韵文, 同样多与留存在讲史

话本中的表演的分回相关, 以下面这两段文字为例:
林灵素叫苦不迭, 把天子推下九天来。 不知天子性命如何?
金风未动蝉先觉, 暗送无常死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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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叫苦不迭, 向外榻上忽然惊觉来……①

蒙恬诈败, 李仲追之。 蒙恬举刀斩落李仲。 只见李仲翻身落马。
刀才举处人头落, 争奈今朝一命休!
李仲已死。 蒙恬追及。②

在上面这两段文字中, 韵文之前皆没有出现话头。 值得注意的是, 两段文字

的叙述程式基本相同, 都是以一人的性命如何引发悬念, 在韵文之后则以散

文的叙述接续上文重新叙起, 并揭破之前设置的悬念, 这正是在讲史话本以

及话本小说中分回的常见程式。 由此可以看出, 这两处文字留存的应当也都

是来自说话伎艺的分回痕迹, 但与其他分回痕迹不同的是, 在文本化的过程

中, 非但分回提示语、 另一首韵文等都被删去, 仅剩的这首韵文的话头也被

删除, 由此形成了这种只剩韵文而别无引入语的特殊状况。
就此而言, 与前面所论 “一个话头 + 两首韵文” 的叙述一样, 这些没有

话头的单首韵文也并非天然如此, 而是被删改而成的, 这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

了学者关于这些讲史话本只是 “删节得很厉害的简本”③ 的判断, 而所有这

些两首连用韵文以及单首韵文话头的缺失, 也都清晰地显现了文本删改留下

的斧凿痕迹, 并蕴含着考察话本小说与讲史话本文本变迁轨迹的特殊价值。
以上我们探讨了在讲史话本以及话本小说中三种较为特殊的韵文叙述方

式, 即 “两个话头 + 一首韵文”、 “一个话头 + 两首韵文” 以及无话头引入

的韵文。 从表面看来, 文本修订者对话头的处理似乎并没有规律可循, 他们

一方面将被删韵文的话头保留下来, 形成看似累赘的两个话头的连用; 另一

方面似乎又在尽量减少文本中话头的数量, 以至于出现诸多没有话头引入的

韵文。 实际上, 尽管文本修订者对话头的处理方式并不统一, 但在不同叙述

方式的背后有耐人寻味的一致性。
首先, 三种叙述方式的形成都与小说文本化过程中经历的删改有密切的

关联, 对来自说话伎艺现场表演的分回的打磨, 是三种叙述方式得以形成的

共同根源。 其次, 这些话头在文本化的小说中是否具备一定的功用, 则是它

们能否被保留在文本中的直接原因。
此外, 话头是否被保留与其引入的韵文之间的体式差别也有隐秘的联

系。 在以上论及的讲史话本 35 处无话头引入的单首韵文里, 有 6 处为诗,
而其余 29 处都如前面所举 《宣和遗事》 及 《秦并六国平话》 两段文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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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文一样, 皆是对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以 “有诗为证” 与 “诗

曰” 两个话头引入的韵文中, 则只有前面所引 《前汉书续集》 中的一处是对

句, 其余则都是诗。 对此, 还可参看在讲史话本中仅以 “有诗为证” 或 “有
某某诗为证” 引入的韵文: 除了 1 处, 其余韵文都是诗。 而在单独以 “诗曰”
引入的韵文中, 亦唯有集中出现在 《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及 《秦并六国

平话》 中的 17 处韵文是对句, 其余大部分则都是诗。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可以

看到, 相对而言, 在讲史话本中, 对句之前的话头更容易被删去, 而诗前面的

话头则多被保留, 甚至还会形成两个话头连用的叙述方式。
这一现象同样源于诗与对句在文本阅读中的功用差异。 相较对句而言,

无论是对小说叙述的雅化修饰还是在文本分段方面发挥的作用, 诗显然都更

具优势。 对句的字数原本就相对较少, 倘或再以话头引入, 在文本中会显得

较为拖沓繁复, 删除话头以追求简洁的叙述效果则更符合阅读的需要。 因

此, 对话头的保留甚至凸显与对话头的删除似乎形成了小说文本中互为矛盾

的两面, 但如果将话头引入韵文的体式纳入讨论范围, 则这两面并无抵牾,
而是统一于修订者对文本阅读需求的判断。

与删除了诸多对句话头的讲史话本不同, 在宋元话本小说大量出现的

“一个话头 + 两首韵文” 的叙述中, 被保留下来的话头都是对句的引入语。 以

前面所举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中的那段为例, 话头 “正是” 应是 “青龙与

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这一对句的引入语, 被删除的则是后面 “天高

寂没声” 那首诗的话头。 对此, 可以参看 《曹伯明错勘赃记》 中的这段文字:
伯明道: “娘子, 我和你合该发迹。 ……” 有分交伯明惹得烦恼。

正是:
争似不来还不往, 也无欢喜也无愁。
古人有云:
天听寂无声, 茫茫何处寻? 非高亦非远, 都只在人心。
话分两头。 却说曹州州尹升厅……①

在这段文字中也出现了两首连用的韵文, 并且第二首与 《陈巡检梅岭失妻

记》 那段文字中第二首的前两句大致相同, 应出自同源的韵文。 与之不同的

是, 在 《曹伯明错勘赃记》 这段文字中, 两首韵文的话头都保留了下来。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中的那段文字原本也应有两个话

头, 但第一首韵文即对句的话头被保留下来, 而第二首韵文即那首诗的话头

则被删去。 从表面看来, 就对句话头的处理而言, 话本小说似乎与讲史话本

截然不同———其对对句话头的容忍度似乎更高, 而对诗的话头则更为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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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 与讲史话本相同, 这一差别的产生同样与这些韵文源自说话伎艺

的体制功能以及文本阶段的阅读需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前所论, 在说话伎艺中, 两首连用韵文担负的功能不同: 前一首韵文

是上一回的 “回尾”, 后一首韵文则是下一回的 “入话”。 与之类似, 在话

本小说中, 两首连用韵文的体式也不一样。 作为 “回尾” 的往往是对句, 而

承担 “入话” 的则多是诗。 因此, 当话本小说的修订者在减少话头以实现更

好的阅读效果时, 往往会删减第二首韵文的话头, 其中的原因并不在于韵文体

式上的差别, 而在于对句往往在前, 而诗常常在后。 经过这一处理, 对句的话

头实际上成为对后面两首韵文的引入语。 这实际上也是在基本保持韵文叙述程

式的同时, 以最为便捷的手段完成对原本分回痕迹的打磨。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 “两个话头 + 一首韵文”、 “一个话头 + 两首

韵文” 以及无话头引入的韵文等不同的韵文叙述方式在表面差异之下的内在

共通性特质。 在讲史话本以及话本小说从表演到阅读的这一文本化过程中,
对分回部分的打磨以及对话头的不同处理推动形成了不同的韵文叙述方式,
话头自身在小说中的体制功能也悄然发生改变。

三、 话头体制功能的转变与拓展

在讲史话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种话头是既常常联袂出现, 亦不时单独

现身的 “有诗为证” 和 “诗曰”。 相较而言, “诗曰” 的数量更多, 并且在

两个话头连用时, “诗曰” 多为阴文, 故而形成了以 “诗曰” 为主而以 “有

诗为证” 为辅的状貌。 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 “有诗为证” 和 “诗曰” 出现

的次数却极少, 最为常见的反而是前文论及的 “正是”, 并且 “正是” 引入

的韵文基本都是对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讲史话本

中, “正是” 极为罕见, 只在 《三国志平话》 以及 《薛仁贵征辽事略》 中各

出现一处。 由此可以推测, 在被讲史话本删去话头的对句中, 或许有一部分

是以 “正是” 引入的。
值得探究的是, 通过对读 《六十家小说》 及其被收入 “三言” 后的改

动文本可以发现, “正是” 的引入功能发生了变化, 原先基本只是对句话头

的 “正是”, 也往往可以用来引领对句之外的诗。
周氏轻轻的叫小二道: “你来房里来, 将些东西去吃。” 小二千不

合, 万不合, 走入房内, 有分交小二死无葬身之地。 正是:
只因酒色财和气, 断送堂堂六尺躯。
僮仆人家不可无, 岂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跷蹊事, 瞒却堂堂大

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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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周氏叫小二到床前……①

周氏轻轻的叫道: “小二, 你来房里来, 将些东西去吃!” 小二千

不合万不合走入房内, 有分教小二死无葬身之地。 正是:
僮仆人家不可无, 岂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跷蹊事, 瞒着堂堂大丈夫。
此时周氏叫小二到床前……②

在 《错认尸》 这段文字中出现了 “一个话头 + 两段韵文” 的叙述方式, 经

由前面的讨论可知, “正是” 原本只是第一首韵文的话头, 由于第二首韵文

的话头被删去, 故而形成了这一特殊的叙述方式。 随后, 在 《错认尸》 的

改动文本 《乔彦杰一妾破家》 中, 又进一步对这一分回痕迹进行了打磨,
删除了原本的第一首韵文, 而只留下第二首。 经过这样的删改, 形成了小说

中最为普遍的一个话头引领一段韵文的叙述方式。 这其实是一种奇怪的嫁

接, 即以第一首韵文的话头加上第二首韵文。 在这一过程中, “正是” 从对

句的引入语转变为诗的引入语, 这也就意味着, “正是” 引领韵文的功能在小

说中被拓展了, 对诗的引领也在其职能范围之内。 从上述分析可知, 这一功能

的拓展其实完全是由对文本中分回痕迹的打磨以及对韵文的删减造成的。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通过对话头功能被拓展的 “正是” 的探讨, 我们

可以还原文本经历的修改, 呈现其变迁的过程。 在 《戒指儿记》 中有这样

一段文字:
小姐讨这颗宝石, 仔细看了半晌, 见鞍思马, 睹佛思人。 只因这颗

宝石, 惹动闺人情意。 正是:
拆戟沉沙铁半消,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

二乔。
那小姐认得此物, 微微冷笑道: “师父, 我要见那官人一见, 见

得么?”③

这里出现了唐人杜牧写的 《赤壁》, 可这首诗的话头是 “正是”, 而非从功能

上说应当引领这首诗的 “有诗为证” 或是 “诗曰”。 从表面上看, “正是” 具

有与 “有诗为证” 和 “诗曰” 相同的引入诗的功能。 不过, 通过前面对 《错
认尸》 及其改动文本 《乔彦杰一妾破家》 的探讨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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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 原先并非 《赤壁》 一诗的引入语, 在 《赤壁》 之前应当还有一首韵

文即一个对句, 而 “正是” 应是对句的话头。 “正是” 引领的韵文以及 《赤
壁》 一诗的话头都被删去———既可能是同时被删, 也可能如同上面所举 《错
认尸》 中的那段文字一般, 是先后被删。 无论如何, 最后的结果都是形成了

与 《乔彦杰一妾破家》 中那段文字完全一致的 “正是” 对诗的引领。
这一分析能够让我们大致还原这段文字本来的状貌并梳理其文本变迁的

过程。 能够佐证这一分析的是, 这段文字同样是留存在文本中的说话伎艺的分

回痕迹: “只因这颗宝石, 惹动闺人情意” 是对后面情节的预示, 与 《赤壁》
一诗构成了一个分回复合标志物。 这段文字之所以要经历删改并形成 “正是”
引入 《赤壁》 一诗的特殊叙述方式, 也正是因为对这一分回痕迹进行打磨的

需要。 还要注意到, 打磨这一分回痕迹的努力并没有结束: 在 《戒指儿记》
的改动文本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中, 《赤壁》 一诗以及话头 “正是” 等都

被删除了, 这一分回痕迹随后也就彻底消泯于修改后的文本中。
由上述探讨可知, 即便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偶然出现了以 “正是” 引领

诗的情形, 也并不意味着 “正是” 具有引入诗的功能, 但其依然具有重要

的研究价值: 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标识了文本经历的修改, 成为我们还原文

本原貌的依托。
事实上, 就这些分回部分叙述的原貌而言, 以 “正是” 引领对句再接

以用 “有诗为证” 引领诗应当是在宋元话本小说中最为普遍和标准的程式,
对此, 可以参看被收入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 的 《福禄寿三星度世》 一篇

中的这段文字:
本道看那草堂上的人, 叫声苦: “我这性命须休!” 正是:
猪羊入屠宰之家, 一脚脚来寻死路。
有诗为证:
撇了先妻娶晚妻, 晚妻终不恋前儿。 先妻却在晚妻丧, 盖为冤家没

尽期。
本道看草堂上那个人……①

这段文字中的两首连用韵文以及由性命如何引发的悬念都表明, 其原本应是

表演中的一处分回, 而除了中间没有 “且听下回分解” 之类的分回提示语,
这段文字基本保留了分回部分的叙述。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正是”
与 “有诗为证” 两个话头是如何进行配合的, 以及这两个话头对不同体式

韵文的引入体现的功能性差异。
对 “有诗为证” 与 “正是” 的功能性差异, 在以下所举 《金瓶梅》 的

·00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10 期

① 程毅中辑注: 《宋元小说家话本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772 页。



例子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大姐害怕, 躲在家中居住, 再不敢去了。 有诗为证:
相识当初信有疑, 心情还似永无涯。 谁知好事多更变, 一念翻成怨

恨媒。
这里西门大姐在家躲住, 不敢去了。①

这大姐害怕, 躲在家中居住, 再不敢去了。 这正是:
谁知好事多更变, 一念翻成怨恨媒。
这里不去。②

在词话本的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一首韵文, 同时韵文前后的 “这大姐害怕,
躲在家中居住, 再不敢去了” 与 “这里西门大姐在家躲住, 不敢去了” 构成

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重复叙述, 这与在宋元话本小说以及讲史话本中大量出现的

分回复合标志物完全相同。 同样别具意味的是绣像本对这段文字的打磨: 通过

对韵文后面散文部分的修改将原本的重复叙述变得不再明显, 这与宋元话本小

说的文本修订者对分回复合标志物的修改也如出一辙。 对本文而言, 尤其值得

探讨的是绣像本对话头和韵文的处理———删去了词话本中那首诗的前两句, 而

保留了后两句。 这一改动的幅度虽并不大, 就韵文体式来说却有根本性的影响:
原先的诗变成了类似对句的韵文。 也恰是基于这一改变, 文本修订者还改动了

引入韵文的话头, 将用来引入诗的 “有诗为证” 改为对句的引入语 “正是”。 在

这一修改中, 两个话头在功能性上的差异得以清晰呈现。
应当指出, 由于文本经历了较多的删改, 故而在上述 《福禄寿三星度

世》 中 “有诗为证” 与 “正是” 两个话头各司其职并且相互配合的标准化

叙述程式在宋元话本小说中颇为少见。 但值得特别关注的是, 在 《金瓶梅》
的词话本中, 这一标准化叙述程式大量存在, 对此, 可以略举一例。

至二更时分, 把马从后门牵出, 作别方回家去。 正是:
不愁明月尽, 自有暗香来。
有诗为证:
尽日思君倚画楼, 相逢不舍又频留。 刘郎莫谓桃花老, 浪把轻红逐

水流。
却说西门庆到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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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话本中不仅出现了 132 处两首连用的韵文, 而且其中的 78 处两首连用

韵文都使用了这一宋元话本小说分回中的标准化叙述程式。 这些频繁出现的

标准化叙述程式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被誉为小说史 “活化石” 的词话本的价

值所在, 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词话本和说话伎艺之间的重要关联。
与 “三言” 对 《六十家小说》 的修改相同, 绣像本的修订者对这一叙述

程式也格外敏感, 而其所用的删改手法亦与前面所论 《乔彦杰一妾破家》 对

《错认尸》 的改动如出一辙。 上面所举词话本中的文字在绣像本中变为:
至二更时分, 把马从后门牵出, 作别回家。 正是:
尽日思君倚画楼, 相逢不舍又频留。 刘郎莫谓桃花老, 浪把轻红逐

水流。
西门庆到家……①

两相对照可以看到, 绣像本删去了两首连用韵文中的第一首, 同时又保留了

第一首韵文的话头 “正是”, 却删去了第二首韵文的话头 “有诗为证”, “正

是” 由此成为 “尽日思君倚画楼” 这首诗的引入语。
尽管就其本初状态而言, 作为话头的 “正是” 不具备引入诗的功能,

但经由文本修订者对原先标准化叙述程式的大量修改形成了新的叙述惯例。
也就是说, 其兼有 “正是” 与 “有诗为证” 两种话头的功能, 并且原本只

是因为修改而造成的 “正是” 引入功能的拓展由于这一惯例的形成会固化

下来, 并牢牢地附着在 “正是” 的身上。 因此, 尽管我们在宋元以后的小

说中还会频繁看到 “正是”, 但其已经不是源自说话伎艺的那个话头, 出自

说话伎艺的原初功能和来自文本修订的拓展功能杂糅在一起, 使之成为在小

说文本中功能更为强大的韵文引入语。
与 “正是” 功能得到强化相反的是, 在小说文本变迁的过程中, “有诗为

证” 的功能相对弱化, 从上述例证中可以看到, “有诗为证” 往往被删去, 其

引领的韵文也被置于 “正是” 的名下。 尽管如此, “有诗为证” 却以另一种方

式凸显了其在小说文本中的存在, 同时也拓展了其作为话头的体制功能。
我们现在看到的宋元讲史话本多分卷或分集, 如 《全相平话五种》 中

的每部书都分为上中下 3 卷, 《五代史平话》 中的每一史俱分为上下 2 卷,
《宣和遗事》 则分为 2 集或 4 集。 尽管分卷或分集完全是为了适应文本阅读

的需要而采取的分段方式, 但在分卷或分集时讲史话本有时也会借用或借鉴

说话伎艺的叙述程式。 在 《全相平话五种》 中, 每部书皆有 3 卷, 除了

《前汉书续集》 可能由于 “前后都有残缺” 无法确定,② 其余 4 部都是以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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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为卷下的结尾。 此外, 《武王伐纣书》 和 《秦并六国平话》 的卷中, 以

及 《三国志平话》 的卷上也是以韵文作结的。 在使用韵文作为结尾的 7 卷

中, 使用 “诗曰” 作为话头的有 3 卷, 使用 “有诗为证” 作为话头的有 2
卷, 有 1 卷用的是 “正是”, 还有 1 卷则没有使用话头。 而在 《五代史平

话》 中, 除去残缺的 3 卷, 其余 7 卷都以韵文作结, 出现次数最多的话头仍

是 “诗曰”, 有 3 卷, 有 1 卷无话头, 剩下的 3 卷使用的则是 “有人咏一首

诗道”① 等其他话头。 而 《宣和遗事》 无论是 2 集本还是 4 集本都只有最后

1 集的末尾有韵文, 其话头是 “故刘后村有咏史诗一首云”。②

由上可知, 在每卷或全书末尾部分最常出现的话头是 “诗曰”, 共有 6
次; 与之相比, “有诗为证” 出现的次数则少得多, 总共只有 2 次。 但无论

是 “诗曰” 还是 “有诗为证”, 都没有形成在卷尾或篇尾中的压倒性优势。
也就是说, 在文本形态的讲史话本中, “诗曰” “有诗为证” 总结全卷或全

篇的体制功能尚未定型。
在 《六十家小说》 现存的作品中, 结尾无残缺且以韵文结尾的有 20 篇,

其中以 “诗曰” 为篇尾话头的只有 2 篇, 以 “有诗为证” 为篇尾话头的则 1
篇也没有, 出现次数最高的是 “正是”, 有 4 篇作品以之为篇尾话头。 与讲

史话本相类, 在明代刊刻时间最早的这部话本小说集中, “诗曰” “有诗为

证” 仍然没有成为被普遍使用的篇尾话头。
不过, 这一情形到了 “三言” 中则有一个大幅的改变, 在 《古今小说》

中, 有 17 篇以 “有诗为证” 为篇尾话头, 有 7 篇的篇尾使用的是 “诗曰”;
在 《警世通言》 中, “有诗为证” 作为篇尾话头出现了 10 次, “诗曰” 出现了

2 次; 而在 《醒世恒言》 中, 以 “有诗为证” 作为篇尾话头的有 15 篇, 使用

“诗曰” 的则有 4 篇。 由此可以看到, 在与 “诗曰” 的对比中, “有诗为证”
作为篇尾话头出现的次数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在 “三言” 中, 总共有 42 篇作

品的篇尾使用了 “有诗为证”。 可以说, “有诗为证” 不仅成为 “三言” 中最

为常见的篇尾话头, 而且引入篇尾也成为 “有诗为证” 这一话头的重要体制

功能。
从前文的论述可知, 这一功能并非 “有诗为证” 天然具备的, 实际上,

通过对读我们可以看到, 与 “正是” 话头功能的拓展一样, 这同样是由于

文本删改而形成的: 《六十家小说》 中的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原本的篇尾

话头是 “正是”,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的篇尾则没有话头, 但在被收入

“三言” 后, 两篇小说的篇尾话头都成为 “有诗为证”。 此外, 《熊龙峰刊行

小说四种》 之 《张生彩鸾灯传》 的篇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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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
间别三年死复生, 润州城下念多情。 今宵燃烛频频照, 笑眼相看分

外明。①

在 《喻世明言》 中, 此篇的结尾则变为:
有诗为证:
间别三年死复生, 润州城下念多情。 今宵燃烛频频照, 笑眼相看分

外明。②

两段文字的韵文基本没有差别, 话头却从 “正所谓” 变成了 “有诗为证”。
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 正是通过对文本的修改, “有诗为证” 作为篇尾话头

使用的体制功能才得以拓展、 定型并巩固。 而之所以 “有诗为证” 能够在

文本中获得这样的机遇, 当然与其自身的特质相关: 这一话头同时具备了故

事末尾需要的韵文和雅化认证两个要素, 因此相较与之类同的 “诗曰” 无

疑更具优势。 此外, 这或许也与说话伎艺分回部分的叙述程式密切相关。 由

于分回提示语被删去, 出现了 “正是” 加 “有诗为证” 的标准化叙述, 并

且 “正是” 在前而 “有诗为证” 在后, 故而从文本阅读的角度来看, 就在

客观上形成了以 “有诗为证” 结束一段叙述的效果, 而经由这种效果的大

量叠加, 文本中的 “有诗为证” 也就渐渐具有了结束某段故事叙述甚至是

全部故事叙述的功能。
就此而言, “有诗为证” 在文本中被拓展出来的引入篇尾的体制功能与其

本来的体制功能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在说话伎艺的分回中, 作为第二首韵文话

头的 “有诗为证” 是下一回叙述入话的话头, 其体制功能在于开启一段新的叙

述, 而非结束此前的叙述———结束此前叙述的任务是由第一首韵文的话头 “正
是” 来承担的———这从 《六十家小说》 有 4 篇小说以 “正是” 为篇尾话头, 并

且 “正是” 在篇尾出现的次数也最多, 即可看出一些端倪。 因此, 尽管从字面

上看, 从说话表演到文本阅读, “有诗为证” 这一话头完全没有改变, 但在小说

结尾处的这些 “有诗为证” 的体制功能实则已发生了大逆转: 从说话伎艺中入

话的引入语变成了篇尾的引入语, 也由此成为小说文本化阶段的新话头。

四、 结语

以上讨论的小说中的韵文话头主要包括三种, 即 “有诗为证”、 “诗曰”
与 “正是”。 事实上, 宋元讲史话本以及话本小说话头类型远不止以上三种。
本文之所以集中讨论这三个话头, 首先是因为在宋元讲史话本以及话本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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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话头出现的频率最高, 而 “但见” 等话头出现的频率则要低得多;① 其

次, 就语义而言, 其他一些出现频率较低的话头与这三个话头往往具有趋同

性, 可以视作这三个话头的别样表达, 如 “有诗为证” 也被表述为 “古人

曾有诗云” “才人有诗说得好” 等, “诗曰” 有时也作 “诗云”, 而 “正是”
则会被写作 “真个是” “真个” “正所谓” “分明是” “端的是” 等。 因此,
对这三个话头的探讨最为紧要, 可以涵盖相对少见且语义趋同的诸多话头。

本文的研究表明, 引入韵文叙述的话头不仅来自说话伎艺的现场表演,
而且与说话伎艺分回演述的体制性特征有密切的关联。 在讲史话本以及话本

小说文本化的过程中, 由于要对分回部分的叙述进行打磨, 故而韵文成为被

重点删改的对象, 负责引入这些韵文的话头同样也被删改。 正是基于此,
“两个话头 + 一首韵文”、 “一个话头 + 两首韵文” 以及无话头引入的韵文等

较为特殊的韵文叙述方式都出现在文本中。 经过删改, 这些话头在文本化小

说中承担的体制功能也在发生变化。 “正是” 从原本对句的引入语转变为可

以引入对句以及诗的话头, “有诗为证” 则从原本说话伎艺普遍使用的入话

话头变成了在小说文本中大量出现的篇尾话头。 这些话头的体制功能与其来

自说话伎艺的原初功能虽然大有不同, 但其与说话伎艺之间的联系是其体制

功能在小说文本中得以转变与拓展的根源。
当我们强调早期的章回小说都是通过世代累积的方式而形成的时候, 其

实也应注意到, 通俗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表述形式也是通过层层累积的方式

逐步形成的。② 而当我们仅局限于这些看似简单的话头本身之时, 并不能辨识

其累积的痕迹。 然而, 只要我们将其还原到具体的文本中, 并通过对不同文本

之间叙述程式的比对和探讨, 就能深入地考察这些话头累积而成的具体过程,
并且对 “累积” 本身也会有更为精微的辨析: 其既有可能是体制功能的杂糅,
也有可能是对原初体制功能的逆转。 而这些对通俗小说文体特征以及表述形式

的考索, 将会为我们更加系统深入地理解通俗小说世代累积这一宏观景观提供

坚实的微观基础。
总之, 秉持系统观念对话头的功能及变迁历程加以考察, 有助于文学研

究者在 “套语” 的笼统印象之下细致探究话头在不同阶段的体制功能及其

成因, 将话头置于通俗小说文体形成以及文本变迁的研究框架中, 进而挖掘

出这些常被视为 “套语” 的话头中蕴藏的丰富文学价值。

(责任编辑: 延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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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述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井玉贵先生的启发, 特致谢忱!


